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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葉大學第 90 次行政會議(104.5.25)紀錄 
壹、時間 / 地點：104 年 5 月 25 日 (星期一)下午 15:30~17:00 行政大樓 A505 會議室 
貳、主席：武東星校長 
參、參加會議人員 

出席：謝龍發副校長/院長、陳明印副校長/處長、韓繼綏顧問、侯雪娟主秘/主任、 
陳美玲教務長、黃娟娟學務長/主任、陳月娥處長、黃新發處長、連水養副研發長、 
莊基仁副總務長、謝昌衛院長/主任、蔡秀鸞院長、陳文儉副院長、 
羅世輝副院長/主任、黃俊熹副院長、施學誠主任、宋進忠主任、張顧耀主任、 
宋秀娟主任、何珮琪館長、黃德祥所長/主任、羅正忠主任、姚品全主任、 
蔡耀文主任、徐傳瑛主任、曹偉駿主任、劉文祺主任、陳昌銘主任、林志峰主任、 
李美麗主任、張靜心主任、蔡明勳主任、梁志欽主任、張世良主任、葉子明主任、 
雷文谷主任、鄭信男主任、蔡孟娟主任 

邀請出席：黃敬芸同學、蕭程霖同學、郭宛婷同學、張家瑋同學、李俊忠同學、李榕宸同學 
列席：薛贈褔組長 
請假：梁卓中副校長、卓仕文處長(楊文慶主任代)、周碩貴院長(許呈瑟老師代)、 

彭化俄主任(李謹聿老師代)、卓銀永主任、王順節主任、胡大湘主任、 
陳郁文主任、彭元興主任(余世宗老師代)、程仲勝主任(張顧耀主任代)、 
賴峯民主任(李義剛副教務長代)、章忠信主任、洪朝陽主任、 
楊秉森主任(莊宏富老師代)、盧祥華主任、廖秀玲主任、鄭冠榮主任、 
張遠萍副主任(蔡孟娟主任代)、蔡孟峰主任(張世良主任代) 

綜合業務組：陳怡萍組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吳青倫 
 
肆、報告事項 
一、主席報告 
    (略) 
 
二、各單位工作報告：詳見《第 90 次行政會議(104.5.25)工作報告書》 
決定：洽悉。 
 

伍、討論事項 
一、 規章審查 

(略) 
 

二、提案討論 
案由(一)104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案，提請討論。(會計室) 
說明：會中簡報。 
決議：1.照案通過，學雜費調整 3.5%。 

2.護理學系、視光學系、文創產業學程、碩專班，收費標準已考量院系屬性，不納入調整範圍。 
 
 
案由(二) 103 學年度各單位提報專案獎勵案，提請討論。(人事室) 
說明：1.依本校績優教職員工獎勵辦法第 4 條規定：「本校教職員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ㄧ者，得予專

案獎勵。一、執行校務發展重要任務，順利完成且超越原訂目標者。二、提升行政效能或業

務創新規劃，對本校有重大貢獻者。三、提升本校聲譽或降低損害而有重大貢獻，應即時予

以獎勵者。四、其他具體重要事蹟，應即時予以獎勵者。前項之獎勵，應循行政程序，經行

政會議通過後獎勵之。」辦理。 
2. 本校專案獎勵金額標準表獎勵金發放標準如下：(101 年 7 月 25 日第 6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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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良榮譽事蹟 獎勵金總額(新台幣) 備註 

量化 
優良事蹟產生效益或 
事件減少損失，得頒發 

成效總金額 10％之獎勵金 
最高 5 萬元  

質化 

屬國際性 
榮譽事蹟 最高 5 萬元 頒發 

大葉之光 
獎牌一面 屬全國性 

榮譽事蹟 最高 2 萬元 

屬區域性 
榮譽事蹟 最高 1 萬元  

註：1.專案獎勵每人每學年其獎勵金以新台幣 10 萬元為限。2.屬團體獲獎者，頒發獎牌一面﹔

獲獎團體之個人得申請訂製獎牌，獎牌費用自其獎勵金中支應。 
3.本期申請案經陳核，共有 1 件經初審核符送本會審議： 

案
號 

類
別 

受推薦
人員之     
服務單
位 

職稱 姓名 推薦
人 

推
薦
理
由 

推薦理由或優良事蹟產生效益概要
說明 

獎勵 
建議 

1 

跨

單

位

獎

勵 

環境教

育中心 
中心主任 彭元興 

彭元

興中

心主

任 

2, 
3 

1.本校於 104 年 03 月 16 日獲行政院

環保署之審查認證，通過「環境教

育設施場所」認證，為全國唯一獲

環境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雙認證之

單位及學校，顯示本系歷年來推動

環境教育與研究成果得主管機關肯

定，促使本校聲譽大幅提昇。 
2.環教中心於 104 年度爭取到環保

署及教育部等外部資源計畫，擴大

高中職以下學校，可以到本校進行

環境教育體驗課程，藉此可以行銷

大葉大學，對後續招生或建教合作

甚大助益。 

擬建議
發給獎
勵金新
台幣 2
萬元。 

環工系 助理教授 陳宜清 

環工系 助理教授 葉啟輝 

環工系 助理教授 林康捷 

生資系 助理教授 徐歷鵬 

環境教

育中心 
技士 賴美秀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
  
 

陸、臨時動議 
案由(一)樂群學舍宿舍費收費調整案，提請討論。(總務處) 
說明： 

1. 樂群學舍宿舍費收費標準業經第 88 次行政會議(104.3.12)審議通過，惟為配合宿舍區建置之冷

氣電費插卡計費系統啟用，擬修正宿舍收費標準，扣除預收冷氣電費。 
2. 原核定收費金額如下表： 

房型 4 人套房 2 人套房 單人套房 無障礙 
2 人房 

收費 
(不含寒暑假) 

27,894 
/人/學年 

33,765 
/人/學年 

45,930 
/人/學年 

41,145 
/人/學年 

預收冷氣費 2,000/人/學年 2,500/人/學年 2,500/人/學年 2,500/人/學年 
小計 29,894 36,265 48,430 43,645 

3. 經扣除預收冷氣電費，宿舍費收費標準詳如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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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型 4 人套房 2 人套房 單人套房 無障礙 
2 人房 

收費 
(不含寒暑假) 

(不含冷氣電費) 

27,894 
/人/學年 

33,765 
/人/學年 

45,930 
/人/學年 

41,145 
/人/學年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由(二)請各學系給予身障學生適當的輔導與照顧案，提請討論(教務處)。 
說明： 

1. 本校 103 學年度目前在學之身障學生共計 115 名。 
2. 為使學生能獲得適當的輔導與照顧，請各學系主任向系上老師(授課老師)加強宣導，並說明

相對應之作法。 
決議：請利用教師研習或導師知能研習活動期間加強宣導，教師上課時應對所有同學一視同仁，勿突

顯障別、性別、政治等議題，並應加強課堂管理(包含學生上課專注程度等)。  
 
柒、散會(18: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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